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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税协秘发〔2023〕47 号

关于举办“海关估价及特许权使用费

专题培训班”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：

现将举办“海关估价及特许权使用费专题培训班”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及地点

培训时间：2023 年 9 月 21 日报到，9 月 22—25 日培训，

9 月 26 日返程。

培训地点：中国海关管理干部学院（河北省秦皇岛市海

港区河北大街西段文育路 5 号）。

二、培训内容与授课教师

（一）专题解析—海关估价技术的基本规则及运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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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案例解析—估价方向（跨国公司转移定价）；

（三）案例解析—特许权使用费海关估价；

（四）互动交流—税务师事务所如何拓展涉外企业的海

关业务；

（五）现场教学—放射性物品智能化监测拦截技能实操

演练；

（六）现场教学—行走的百年海关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在税务师事务所执业的个人会员免培训费。

四、报名方式

登录中税协网站（www.cctaa.cn）“服务大厅”—“培

训班报名”，或直接登录网址（www.ecctaa.com）“教育培训”

报名。报名后经地方税协审核，收到确认短信，视为报名成

功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中税协联系人：赵老师（010）83755853；

（二）承办方联系人：何老师13950161346（0592）5030035；

洪老师 18950162983 （0592）5030036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请参训人员自觉参加培训。报名成功的学员，如

果实际并未参加培训，学时将记为“0”，且该期培训的学习

情况将记录为“不合格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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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期培训班报名截止时间 9 月 15 日 18:00（人满

即止）；

（三）培训班结束 15 个工作日后，登录系统自行打印《学

时证明》。

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秘书处

2023 年 8 月 28 日

（只发电子件）

抄送：驻会领导

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9 日印发

校对：教育培训部 赵芳芳


